长沙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

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以下简称市级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工作，培育一批有基础、有优势、有特色、有前景、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和现代农业发展，参照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的通知》（湘农发〔2020〕27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级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工作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入竞争淘汰机制。各区县（市）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负责日常监督管理，发挥专家和中介组织作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第三条 凡申报或已获准作为市级龙头企业的企业，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市级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工作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每两年进行一次。
第二章
申  报
第五条 申报市级龙头企业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企业资质。在长沙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注册的农业企业，注册时间2年以上，证照齐全，财务制度健全。

（二）企业规模：

1. 农业生产类。种植业生产企业资产总额2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水产养殖企业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畜（禽）养殖企业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700万元以上。

2. 农产品加工类。资产总额10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

3. 休闲农业类。资产总额4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 800万元以上。

4. 农产品流通类。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年交易额2亿元以上；农产品专业销售企业年销售农产品收入4000万元以上。

5. 农业生产服务类。种业企业和饲料企业资产总额20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上；肥料、农药生产经营企业资产总额2000万元以上，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企业，资产总额800万元以上，年综合服务收入1000万元以上。

（三）带动能力：

1. 农业生产类。企业具备一定规模的自有生产基地，产业分类基本要求：粮食1000亩以上，蔬菜300亩以上或设施栽培150亩以上，水果500亩以上，茶叶500亩以上，中药材500亩以上，生猪年存栏1000头（其它畜禽按猪当量换算）以上，水产200亩以上或工厂化养殖3000平方米以上。

2. 农产品加工类。采用“企业+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的产销合作模式，带动农产品生产基地（自有基地、合建基地、订单基地）建设，建立可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企业和基地的共同发展。对收购长沙市主要农产品加工的，要求企业全年收购本地农产品金额的比重达到30%以上，发挥企业在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对长沙市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的有效带动与促进作用。

3. 休闲农业类。企业应有自营农业生产基地，全年农产品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20%以上。

4. 农产品流通类。农产品专业销售企业全年销售长沙市农产品的销售金额占年销售总额的50%以上。

（四）经营管理。企业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主营产品符合农业政策、环保政策和质量管理标准体系，各项管理制度健全。近2年内企业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环保问题及违法违纪违规问题。

（五）企业资信。企业资产负债率低于60％，近2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

（六）综合效益。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良好。

第六条 申报材料：

申报企业按照本办法第五条要求，提供以下基本材料。

（一）企业申报市级龙头企业申请书。

（二）《长沙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申请表》《企业基本情况调查表》。

（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一年度企业财务审计报告。

（四）相关证明材料：

1. 开户银行提供的企业资信等级证明。

2.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复印件，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纳税证明。

3. 由所在地农业或其他法定监管部门提供的企业产品质量安全情况证明。

4. 乡镇人民政府和区县（市）农业农村部门盖章审核的土地流转真实性、合法合规性的证明。

5. 企业获得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发的质量安全认证、荣誉称号等证书复印件，企业法定代表人获得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授予的荣誉称号等证书复印件。

第七条 申报程序：

（一）企业申报。农业企业向所属区县（市）农业农村局自愿提出书面申请，提交相关申报材料。

（二）区县初审。区县（市）农业农村局对企业的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对初审合格的企业，以区县（市）农业农村局文件向市农业农村局推荐上报。

第三章
认  定

第八条 认定程序：

（一）处室复审。市农业农村局主管业务处室将企业申报材料分类交相关产业处室进行复审，重点审核企业资质、企业规模和带动能力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并出具复审意见。
（二）联合审查。市农业农村局主管业务处室组织局机关办公室、法规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农业资源保护与利用处对复审通过的企业进行联合审查，并出具联合审查意见。

（三）现场核查。市农业农村局主管业务处室组织对联合审查通过的企业进行现场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四）综合审核。市农业农村局主管业务处室依据复审、联合审查和现场核查结果，对申报企业进行综合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

（五）审定公布。市农业农村局主管业务处室将审核通过的企业名单报局党组审定，审定结果在市农业农村局门户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的企业，报市政府分管领导审定通过后，由市农业农村局发文认定并颁发证书、牌匾。
第四章
运行监测

第九条 对市级龙头企业实行动态管理，建立淘汰机制，做到有出有进、适量增补。

第十条 市级龙头企业应按要求准确、及时报送企业生产经营、质量管理、带动农户等情况。

第十一条 市级龙头企业运行监测具体方法和程序如下：

（一）企业自评。市级龙头企业将企业年度发展报告和《企业经济运行情况表》报区县（市）农业农村局。

（二）区县监测。区县（市）农业农村局对辖区内市级龙头企业进行年度运行监测，审核企业年度发展报告和《企业经济运行情况表》，并对企业进行现场核查，形成区县（市）整体监测分析报告。

（三）市级监测。市农业农村局主管业务处室联合相关产业处室采取材料评审和现场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企业进行现场核查的比例不少于20%，综合企业自评、区县（市）监测和现场核查等结果，市农业农村局对市级龙头企业的运行状况进行分析，形成运行监测评估报告，报局党组审定。

（四）结果公布。监测合格的企业，继续保留市级龙头企业资格，享受有关优惠政策；监测不合格的企业，取消其市级龙头企业资格，不再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市农业农村局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
第十二条 市级龙头企业运行监测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企业自评材料。市级龙头企业运行监测调查表，年度发展报告，企业真实合法的财务报表（包括企业资产和效益情况），开户银行提供的资信证明，企业的纳税情况证明，质量安全情况证明，县以上农业农村局提供的企业带动农户情况、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说明，应享受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等。

（二）区县（市）农业农村局监测分析报告。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市级龙头企业及申报市级龙头企业的企业应如实提供基本情况，不得弄虚作假。如发现舞弊行为，一经查实，已经认定的企业取消其市级龙头企业资格、未经认定的取消其申报资格，且4年内不得再行申报。
第十四条 对在申报认定、监测评审工作中，存在徇私舞弊、违纪违规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严格处理。

第十五条 市级龙头企业要及时提供有关企业运行情况的材料。对不认真、不及时上报的企业给予警告，并作为监测评估的重要依据。

第十六条 市级龙头企业更改企业名称，应出具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等更名材料，由区县（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审查意见，报市农业农村局审核确认。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